
专题【维权】12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wq@126.com│校对 刘芳│美术编辑刘红颖│本版编辑 赵新政│２０17年 5月 31日·星期三

□本报记者 王香阑

员工下班打卡时受伤
同样能够认定为工伤
编辑同志：

我所在公司出于考勤管理
之需， 要求员工上下班必须打
卡。 三个月前， 在车间工作的
我关掉机器、 换下工作服， 前
去公司指定区域打卡时， 因为
雨后地滑不慎摔伤， 不仅花去
7万余元医疗费用， 还落下10
级伤残。

由于公司没有为我办理工
伤 保 险 ， 导 致 我 无 法 向 工
伤 保 险机构索要工伤待遇 ，
我只好多次要求公司予以赔
偿。 可公司坚持认为， 我当时
已经下班、 停止了生产、 离开
了工作岗位所在地车间， 即不
具备工伤的构成要件， 不能构
成工伤。

请问： 公司的说法对吗？
读者： 尹晓湘

尹晓湘读者：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首先， 你的情形应当属于

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四

条第 (二) 项规定, “工作时间
前后在工作场所内， 从事与工
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
作受到事故伤害的”， 应当认
定为工伤。 与之对应， 可以发
现本案具备对应的要件：

一方面， 虽然当时车间已
经停止了生产， 但仍然属于离
开公司的合理时间和工作时间
结束的临界点， 即属于 “工作
时间前后”。

另一方面， 《工伤保险条
例》 中的工作场所， 并不仅仅
局限于生产经营的区域或空
间， 而是既包括用人单位能够
对从事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行
有效管理的区域， 也包括职工
为完成某项特定工作所涉及的
单位以外的相关区域。

也就是说， 你虽然离开了
工作岗位的具体所在地———车
间， 但却仍然处在公司可以进
行有效管理的区域， 而且是你
为了完成打卡而必须出现的区
域， 该区域无疑同样属于 “工
作场所”。

再一方面， 你进行上班打
卡是根据公司的规定而为之，
目的在于完成公司规定的考勤
工作， 属于配合公司进行日常
管理， 即公司是整个工作的有
机组成部分。 甚至如果你不打
卡， 还会因为违纪而被公司处
罚。 即考勤打卡属于 “从事与
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
工作”。

其次， 公司必须承担赔偿
责任。

《工伤保险条例》 第二条
第一款、 第六十二条第二款分
别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的企业、 事业单位、 社会团
体 、 民办非企业单位 、 基金
会、 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
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
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
伤保险， 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
者 雇 工 缴 纳 工 伤 保 险 费 。 ”
“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
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
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 由该
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
伤 保 险 待 遇 项 目 和 标 准 支
付费用。”

正因为公司未为你办理工
伤保险 ， 违反自身的法定义
务， 决定了其必须为你所受到
的损失买单。

（廖春梅）

谨谨防防未未成成年年子子女女受受伤伤害害

4岁男孩大宝是本市某幼儿
园小二班的学生。 2015年6月8日
晚上， 大宝妈妈在家长QQ群里
听说其他班出现老师用针扎孩子
的事，便检查自己儿子的身体，发
现大宝的左腕部和左大腿内侧有
红色的小眼，皮肤破了。她马上带
孩子到医院看病， 医生说是被异
物扎伤的。她问儿子，大宝说是被
他们班主任周老师用针扎的。

隔壁邻居小宝与大宝在同一
个幼儿园同一个班。 小宝父母听
说大宝被老师用针状物扎伤后，
就询问自己的儿子。 小宝称周老
师用铁针扎过他， 并指出被扎伤
的地方。 父母发现他左腿膝盖下
方有三处小红点， 左手手背无名
指处有一个小红点。

同年6月11日，童童家长也发
现女儿胳膊上有小红点， 右小腿
有三个眼。第二天，家长带童童去
看病的路上， 女儿才承认是被周
老师扎过， 说周老师用一个很短
的针在胳膊、腿上和屁股上扎过，
但不知道为什么扎她。

检察院调查发现，2015年6月
间共有7名儿童被周老师扎伤，且
损伤不止一处，主要集中在小腿、
手臂、大腿内侧。虽经司法鉴定结
果为7名儿童所受损伤程度不构
成轻微伤，但家长认为，幼师针扎

行为对孩子身心健康成长留下阴
影，对孩子和家庭带来很大伤害，
要求法律从严惩处。

检察院对周某提起公诉。 法
院认定周某犯寻衅滋事罪， 判处
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此案为
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前北京市首
例以寻衅滋事罪定罪的幼儿教师
针扎幼儿案。

案件分析
幼儿是特殊保护群体， 周某

身为幼儿园教师， 对幼儿负有教
育、管理、看护的职责，但她用针
扎的方法对幼儿进行管理， 严重
侵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 给幼儿
及家长带来严重情感伤害， 破坏
了教育、管理幼儿的秩序规则，造
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周某的行
为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
根据其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
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法院依
法作出如上判决。

在办理此案过程中， 检察院
及时与教委联系， 通报该案反映
出的问题和隐患。 区教委对当事
老师及园长分别做出了开除、撤
职处理， 并以此案为契机组织幼
儿教师进行培训， 以确保不再发
生类似事件。

（本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2015年4月20日 ， 13岁女孩
婷婷离家出走。 之前， 她从网上
看到本市某文化传播公司招聘平
面模特， 便来到该公司面试。

作为公司负责招聘工作的杨
某， 对婷婷进行面试， 让她填写
了姓名、 年龄、 身份证号等个人
信息的登记表。 杨某看了登记内
容， 将她带到二楼办公室， 对其
身份证仔细看了一遍， 然后又还
给婷婷。

杨某问她是不是学生， 婷婷
说上初二。 杨某问其为什么不上
学， 婷婷说离家出走了。 接着，
杨某让婷婷签了试镜合同 。 接
着， 杨某以平面模特需要前期包
装为由收取900元钱， 然后说给
她安排住宿， 将婷婷带到酒店并
开了房。

婷婷介绍，4月21日0时许，杨
某进屋把她叫醒， 要与其发生性
关系，自己不同意并用力推他。杨
某说：“你手里没钱，你不答应我，
就把你扔在这儿， 你还要还我住
宿和吃饭的钱。 ”婷婷心里害怕，
杨某就与她发生了两次性关系。

4月21日下午， 婷婷父母在
文化传播公司找到了女儿。 杨某
跟他们说， 拿婷婷的身份证做过
登记， 看她这么小没敢把她分到
下面去演戏； 住宾馆时用他的身

份证登记的， 婷婷年龄太小不能
登记。

父母把婷婷带回家后， 发现
女儿情绪特别不稳定， 经常把自
己关在小屋里， 不跟别人交流，
有一次还差点跳楼。

偷看婷婷与杨某的聊天记
录后， 父母才得知真相， 遂带女
儿报了案。 此后， 检察院对杨某
提起公诉。 法院经过审理， 判决
杨 某 犯 强 奸 罪 ， 判 处 有 期 徒
刑六年。

案件分析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案件在

北京虽然数量不多， 但每一个案
件都会给受害人造成极大伤害，
甚至会影响其一生。 最高人民检
察 院 《检 察 机 关 加 强 未 成 年
人 司 法保护八项措施 》 要求 ，
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等严重侵害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的犯
罪， 坚持零容忍态度， 加大指控
犯罪力度， 充分发挥法律威慑和
震慑作用， 坚决斩断伸向未成年
人的黑手。

检察官提醒说， 家长在日常
生活中要看好自己的孩子， 不让
其脱离自己的视线， 不要让孩子
单独与异性相处， 且注意教育方
法， 避免像婷婷那样遭受意外。

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是近年
来未成年人受到侵害的一个类
型， 15岁的女学生雯雯就是这样
一个受害者。

2016年初， 同班的小芳因同
学间的闲言碎语迁怒于雯雯。 小
芳自感身单力薄， 便纠集在酒吧
结识的校外人员， 将雯雯带至某
酒店， 采取扇耳光等方式， 无故
对她进行殴打， 并实施强制侮辱
行为。 接着， 她们又将现场录像
上传至网络， 通过手机社交软件
流传。 此举给雯雯的身心造成很
大伤害。

检察机关受理此案后， 为防
止雯雯的隐私继续被传播， 采取
了一系列紧急庇护措施：

一方面， 通过联络公安机关
承办人召开沟通会， 对数十名在
场人员进行管控， 查明涉案视频
的传播范围， 依次对接触过视频
的人员进行训诫， 严令其当场删
除手机里的视频备份；

另一方面， 通过相关部门利
用 技 术 手 段 删 除 相 关 的 网 络
信 息 和资源 ， 阻断视频的网络
传播。

案件分析
针对校园欺凌， 国务院教育

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于2016年4月
印发 《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
理的通知》， 要求各地对校园欺
凌进行专项治理。 此次专项治理
覆盖全国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
校， 这是近年来我国首次从国家
层面对校园欺凌进行治理。

现实中， 一些实施校园欺凌
的 未 成 年 人 意 识 不 到 这 是 违
法 行 为 ， 这就要求学校 、 家长
和社会对此密切关注。 检察官提
示： 第一， 当学生受到校园欺凌
时， 不要忍耐， 要第一时间向老
师、 向家长报告； 第二， 家长发
现 孩 子 受 到 校 园 欺 凌 时 ， 要
及 时 与老师 、 与学校沟通 ， 共
同协商应对， 情况严重的要向公
安机关报案； 第三， 教师一旦收
到学生或家长的报告， 就要想到
这个学生遭受欺凌可能不是一次
两次了， 要认真对待， 及时全面
地了解情况， 对欺辱其他孩子的
学生进行教育， 不让校园欺凌继
续发生。

在第69届“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于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四级检察机关集中开
展以“防治校园欺凌，护航未成年人成长”为主题的检察开放日活动。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在“关注儿童保护，净
化成长环境”新闻发布会上倡议，政府执法部门要关注未成年人保护，联动起来形成保护儿童的合力。 由此可
见，儿童保护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下面查处的四起涉及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其发生原因、造成的后果及处理方式各不相同，我们要从中吸
取教训，看管好自己的子女，避免发生类似事件。

针对儿童注意力不集中、 容
易跌倒、 爱发脾气等感统失调而
开办的训练班 ， 近年来不断增
多。 2016年1月， 3岁女孩贝贝在
本市某音乐艺术培训中心参加感
统训练。

那是1月15日下午3点， 培训
老师曹某先让贝贝做了10分钟静
撑。 休息一会儿后， 又开始辅助
贝贝做仰卧起坐： 让贝贝躺在垫
子上， 她拉着孩子胳膊， 以推拉
的方式给贝贝做仰卧起坐。

大约做了5分钟， 曹某把贝
贝抱起来， 但孩子没站起来， 呈
现惊厥状态而且嘴里有白沫， 昏
迷不醒。 后被送往医院， 经抢救
无效死亡， 贝贝家长当即报警。

经鉴定， 贝贝符合被外力作
用造成原发性脑干损伤死亡， 曹
某的行为动作与贝贝的死亡原因
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培训中心、 曹某与贝贝父母
达成赔偿协议， 支付医药费等各
项经济损失共计55万元， 但失女
之痛是多少金钱也无法弥补的。

虽然曹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
己的犯罪事实， 积极赔偿被害人

经济损失并取得对方谅解， 但她
在训练时用力过大致贝贝死亡，
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依法予以惩处， 法院判决曹某有
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

案件分析
曹某作为培训中心的老师，

仅取得过感统训练结业证书并无
幼儿园教师资格。 此案是一起民
办教育培训机构教师无证上岗、
未能规范操作， 在辅助幼儿做感
统训练过程中致幼儿死亡的典型
案件。

在办案过程中， 检察官发现
该民办培训中心在教师资质、 经
营范围、 管理机构等方面存在诸
多问题， 就将办案中发现的相关
情况及时通报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 工商部门高度重视， 对培训
中心超范围经营进行了查处。

此案提示家长， 在将孩子送
到教育培训机构学习训练时， 要
注意了解该单位是否有权进行相
关培训， 教学人员是否有资质进
行辅导， 以确保孩子有基本的安
全保障。

培训人员无证上岗致幼儿死亡
案例1

13岁女孩应聘模特被性侵
案例2

15岁女学生遭受校园欺凌
案例3

幼师针扎幼儿获刑一年半
案例4


